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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回公司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李某耗时两年，进行了两次行政复议、
三级法院诉讼。诉讼期间公司补缴了保费，但他仍然气愤难平，向检察机关提
出了监督申请。2023 年 6月，我院行政检察部门收到了这起有些棘手的案件。

患病又逢“欠保费”

2008 年初，李某入职高邮市某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机公司”）。
2020 年 2 月，李某因患肾病住院治疗 8 天，他电话告知公司，但未按公司规定
办理书面请假手续。出院后，李某遵医嘱居家休养，并以身体状况难以适应原
工作岗位为由，多次请求公司将他调整到相对清闲的岗位，但公司皆以无相
关岗位为由予以拒绝。

2020 年 5 月底，因李某一直缺勤且未履行正规请假手续，电机公司停缴了
其社会保险费。为了能正常使用医保账户报销相关医疗费用，李某只得自行
缴纳社会保险费。此间，他惊讶地发现，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期间的养
老保险费、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间的医疗保险费，公司均未为其缴
纳。患病的心酸和对公司的不满一齐涌上心头，李某走上了维权之路。

不休不止讨说法

2020 年 12 月 22 日，李某向当地人社部门投诉，要求电机公司补缴欠缴的
社会保险费，并承担其患病期间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人社部门作出《劳动
保障监察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认为其第一项诉求涉及的违法行为
已超过劳动保障监察两年的查处期限，第二项诉求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范
围，因此不予支持。李某对此不能认同，向扬州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2021
年 4 月，扬州市人社局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为由，撤销了
高邮市人社局作出的《告知书》，责令该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高邮市人社局
进一步调查后认为，李某的理由不能成立，遂重新作出《告知书》，对其诉求仍
不予支持。李某再次申请行政复议，但未获支持。复议期间，电机公司书面通
知李某解除劳动关系，李某更加恼火：“行政复议走不通，那就打官司！”

2021 年 7 月，根据法院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的规定，李某向扬州市江都
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当地人社部门作出的《告知书》和扬州市人社
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同年 11 月，该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给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不受查处期限的限制，对李某的诉讼请求应
予以支持。两级人社部门不服，提起上诉。扬州市中级法院认为，本案符合《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查处情形，应当受到两年查处期限的限制，
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向江苏省高级法院
申请再审，同年 12 月被驳回。此间，电机公司为李某补缴了欠缴的社会保险
费，并承担了他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但李某依然以生效行政裁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于 2023
年 6月向扬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走进内心是“解药”

一起金额并不算大的劳动争议，却如此波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扬州市
检察院依法受理后，确定了扬州与高邮两级检察院联动，先调查核实、后化解
矛盾的工作思路。

联合办案组首先调取了原审卷宗材料，仔细审查了关键细节，走访了相
关单位和当事人，理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再经深研法律条文，发现李某向人
社部门提出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申请确实超过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
的两年查处期限，二审和再审法院的审判程序、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并无不
当。并且，电机公司已经补缴了社会保险费，李某的诉求已经得到实质性解
决，其监督申请于法无据。

但此时，发一份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是否就能终结李某的信访？不走进
当事人的内心怎能解其心结？我和扬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汪定驱车前往位于高邮
市某村的李某家中。眼前的他行走无力、脸色黑黄，听到我们关切地询问他的身
体状况后，他戒备的表情渐渐缓和，并告诉我们，他现在需要每天服药，已失去
正常劳动能力，家庭经济仅靠妻子每月 2000元左右的打工收入维持。

我们表示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让李某敞开了心扉：“公司虽然补缴了社
保费，但他们有错在先，我就是想评这个理！”耐心倾听完李某的宣泄后，我们
将调查中发现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详细地讲给他听。

整整两个小时，直到天色渐黑，李某终于点头道：“这个理我总算明白
了！”我们又适时补充道：“你的经济情况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我们会尽快
核实，争取在政策范围内给你一些帮助。”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停顿
了半晌，然后说道：“我撤回监督申请！”

第二天，我将这一线索移送至控申检察部门，并与控申检察官一起对李
某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了核实。在确认无误后，我院与扬州市检察院联合帮
助李某提出了司法救助申请。今年 3 月，我们将司法救助金发放到了李某手
中。他眼含泪花，连声道谢。

走心才能解心结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刘璜 李濯清

“三年了，这事儿终于了结了，俺家
总算可以过安生日子了！”今年5月22日一
上班，河南省郑州高新区检察院行政检察
办案组的电话就响个不停。这边当事人王
洋的电话刚挂断，同一案件另一当事人小
宁的感谢话语又从听筒中传来。

近 年 来 ，为 适 应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要，郑州高新区城市化改造持续进行。
当事人王洋和小宁之间发生的纠纷就
要从10年前的一次拆迁说起。

离婚未迁户口
引发拆迁安置纠纷

2014年9月，郑州高新区百炉屯村启
动拆迁安置工作。为了早日搬进新房，王
洋一家积极配合拆迁工作，签订了安置
补偿行政协议，约定按4人份进行拆迁安
置，并领取相应的补贴（过渡费）。

这原本是件改善一家人生活的好
事，但因王洋前后有过两段婚姻，让这
件好事变成了闹心事。王洋与前妻小宁
于2013年3月登记结婚，婚后小宁将户
口迁至王家。半年后，二人因感情不和
离婚。按照村里的习俗，二人结婚时虽
然领了证，但未在村里“摆酒”，这桩婚
事并不被村委会和村民认可。离婚后，
没有一技傍身的小宁只能在王洋居住
的村子附近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她
的户口是从外地农村迁入的，离婚后户
口难以迁回原籍，怜惜小宁生活困难，
王洋也一直未催促她将户口迁出。

2014年5月，王洋与小金登记结婚，
但因小宁的户口一直没有迁出，小金的
户口未能在拆迁前迁入王家。

拆迁公示期间，居无定所的小宁看
到安置补贴告示上有自己的名字，便认
为房屋分配也有自己的一份。可直到
2022年2月，村里开始分房了，小宁才发
现原本公示着自己名字的安置房，被王
洋签字认领了，于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诉请法院判令王洋返还属于她的安
置房及过渡费。

2022年7月，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约定王洋将案涉安置房返
还小宁，小宁退还王洋15万元彩礼钱。
后来，因小宁未返还彩礼钱，王洋也拒

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未将安置房屋返
还给小宁。

不服行政裁判
申请检察监督

眼 见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不 能 解 决 问
题，2022年8月9日，小宁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要求郑州高新区石佛办事
处和百炉屯村村委会按照公示内容履
行补偿安置协议，向其交付安置房和
过渡费。然而在这期间，石佛办事处
在没有履行任何前置程序的情况下，
以通知方式取消了小宁的安置房分配
资格，收缴了已发放的过渡费，这让
小宁和王洋家都难以接受。

2022年9月16日，法院以石佛办事
处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正当行使行政
优益权作出变更行政协议的行为为由，
驳回了小宁的诉讼请求。同年10月10
日，小宁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法院裁
定驳回。

“公示的是我的名字，房子为啥不
是我的？”2023年2月16日，小宁向郑州
高新区检察院申请监督。受理案件后，
该院行政检察办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

路前往百炉屯村村委会收集信息，完善
证据材料；另一路对石佛办事处行使行
政优益权变更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
进行审查。

经过走访调查，检察官发现，村委
会在公示期间张贴的公示名单等相关
文件上确实有小宁的名字。通过走访多
户村民，检察官了解到，王洋在拆迁安
置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再婚，虽然小金的
户口未迁入王家，但二人领取结婚证并
在村里办过酒席，小金也在村集体中生
活，村民对张榜公示的王家的份额无异
议，认为按照村里的习俗，小金理应占
有安置房中的一份。

对于石佛办事处的行政行为，检察
官审查发现，无论是程序启动、行为行
使，还是后果承担，该行政行为均存在
违法情形，法院驳回小宁的诉讼请求无
实质性依据。

调解+听证
三方达成和解

案件的梳理审查已经完成，是直接
启动监督，还是优先化解矛盾？新的问
题摆在了办案组面前——该案涉及家

事纠纷，如果直接启动监督，按照严格
的法律程序，案涉两家人即便历经较长
的办案周期，也难以得到预期的结果，
而且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引发信访。而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选择自己多跑
腿、百姓少操心的办案方式，则有可能
更加高效、妥善地化解本案矛盾和争
议。

然而，矛盾化解工作进行得并不顺
利，心结难解的三方当事人根本无法冷
静地坐在一起。为了办好该案，办案组
在半年内打了百余通电话进行“背对
背”释法说理，并多次前往当事人家中

“面对面”做工作。
在检察机关的努力下，当事人从一

开始的见面就吵到气氛沉重的两方协
商，再到平心静气的三方会谈，事态一
直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最终，石佛办事
处和百炉屯村村委会同意在不损害集
体利益、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由王洋和
小宁对补偿款及房屋分配进行协商解
决。

今年5月16日，郑州高新区检察院
就该案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
表、人民监督员参与听证。经过充分讨
论，听证员一致认为这起行政争议如果
能够在检察阶段化解，将是实现法理、
情理平衡的最优解，但如何把准这个平
衡点，是办理这起案件的难点。

听证会结束后，高新区检察院组织
三方再次召开“面对面”协调会。会议历
时3个小时，讨论几次趋于白热化，意见
分歧被逐步消除，当事人最终达成了和
解协议——小宁和小金以37∶53的比例
分配安置房份额，小宁当场撤回了监督
申请。之后，在石佛办事处和百炉屯村
村委会的配合下，双方按照和解协议的
内容，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划分。

办结此案后，郑州高新区检察院以
石佛办事处作出的变更行政协议行为
程序违法为由，向该办事处提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完善规章制度，及时纠正行
政违法行为，在今后的工作中依法规范
履行职责。

5月22日，王洋和小金一早便来到
房屋分配现场，在办理完选房手续后，
王洋第一时间向办案组打来致谢电话，
电话里夫妻俩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悦。
随后，小宁也打来电话，向检察官描述
她对新生活的憧憬。

（文中姓名均系化名）

离婚后户口未迁出，房屋拆迁时，被取消安置房分配资格。诉至法院后，被驳回诉
讼请求；申请再审，亦被驳回。带着不解，她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公示的是我的名字，房子为啥不是我的？”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肖武涛

妻子离家出走 24 年，因为结婚证上
的名字、身份证号码都是假的，阿华（化
名）既找不到人，也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离
婚，更无法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
记。日前，在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下称“南通开发区”）检察院与如东
县民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他终于收到
了撤销婚姻登记决定书。

离不掉的婚

1995 年，阿华与“阿梅”经人介绍相
识。同年12月5日，两人至如东县河口镇政
府办理婚姻登记，次年生育一子。2000年，

“阿梅”离家出走，从此“人间蒸发”。
此后，阿华曾多次拨打妻子手机，

但均被告知已停机。年幼的孩子哭着要
妈妈，阿华心里非常着急。为了尽快找
回妻子，阿华及其亲朋好友数十次赴

“阿梅”老家寻找，并试图联系“阿梅”的
亲友了解情况，希望能得到一丝线索，
但均无任何结果。

自此，阿华与“阿梅”彻底失联。
2021 年 7 月，阿华向“阿梅”身份证

地址所在的灌南县法院起诉，请求法院
判令他和“阿梅”离婚。原告起诉应有
明确的被告，法院经查询，无法确定“阿
梅”的户籍和身份信息，遂根据民事诉
讼法规定，驳回了阿华的起诉。由于南
通市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由南通开发
区法院集中管辖，2021年 9月，阿华向南
通开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
撤销河口镇政府为他与“阿梅”办理的婚
姻登记。法院审理认为，阿华超过了法
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且未提供存在
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
限的证据，遂驳回了阿华的起诉。

寻找“阿梅”

今年3月29日，申请再审亦被驳回的

阿华向南通开发区检察院申请监督。阿
华告诉检察官，由于结婚证上“阿梅”的名
字、身份证号码都是假的，现在他既找不
到人，也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离婚，更无法
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妻子已离
家出走24年，他却无法再婚、开启新生活。

南通开发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经
审查认为，法院的行政裁定并无不当。
阿华无法离婚的根本原因是“阿梅”使
用了虚假身份信息办理结婚登记，因
此，本案的突破口是查证“阿梅”的真实
身份。承办检察官经询问阿华得知“阿
梅”的家庭住址及其父母、兄妹等人的
姓名，于是向公安机关调取了“阿梅”直
系亲属的身份信息，并赴“阿梅”户籍所
在地公安机关、村委会实地走访、调查
核实。最终，检察官查明“阿梅”的真实
姓名为阿美（化名）。1995 年，阿美以

“阿梅”的身份与阿华结婚，并育有一
子，于 2000 年离家出走。2013 年 8 月 23
日，阿美以其真实身份与张姓男子办理
结婚登记并生育一子。2016 年 4 月 17

日，阿美因病去世。

检察建议助力撤销虚假婚姻登记

尽管阿美已身故，但行政机关颁发
的结婚证仍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对结婚
证上的阿华和“阿梅”均具有约束力，这使
得阿华虽经过曲折维权，仍陷在虚假婚姻
的困境中无法脱身，影响了正常生活。

根据“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
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
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
今年 5 月 15 日，南通开发区检察院向如
东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认为“阿梅”
存在用假身份证登记结婚的事实，尽管
其已死亡，但仍有必要通过撤销婚姻登
记的方式明确各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
保障阿华合法结婚的权利。

收到检察建议后，如东县民政局高
度重视，召开会议研究后，于日前作出
撤销阿华与“阿梅”婚姻登记的决定，并
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送达了决定书。

她用假身份结婚后出走24年，丈夫离不了婚

姚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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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公民身份证号：35012719******3266）：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金先友与被执行人林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03
执恢 261 号，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林明持有的合肥中科养老投资有
限公司 6%股权进行评估、拍卖，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搬迁公告、查封公告、评
估拍卖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拍卖、查封）、网络司法事项通知书及平
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上述财产评
估值为 0 元。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
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陈亚军：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合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被

告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本金
22365.36 元；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4. 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实现合法债权产生的一切损失。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11 时在本院二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绿丝带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安徽青柠檬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修平诉被告安徽省绿丝带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被告安徽青柠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31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刘甲：本院受理原告阮怀远与被告刘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199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池品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双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池
品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敏伍：本院受理原告罗二祥诉被告李敏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6653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王晓：本院受理原告陈光华、杨小洁
与被告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王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2819 号民事判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 效 力 。 另 本 案 原 告 陈 光 华 、杨 小 洁 对 于 本 院 作 出 的（2024）皖
0111 民初 2819 号民事判决不服，已在上诉期内向本院提交民事上
诉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原告陈光华、杨小洁的民事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捷德易服饰有限公司、金大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东支行诉被告合肥捷德易服饰有限公司、
金大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
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5 时 2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甜、费城生、王雪：本院受理原告上海耳序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三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
偿还本金、利息；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等费用；3. 本案
诉讼费用、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9 时 在 本 院 二 十 三 法 庭 适 用 普 通 程 序（独 任 审
理）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杨正峰：本院受理原告刘强华与被告杨正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418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杨正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刘强华借
款本金 60000 元及利息（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 2023 年 11 月 6
日 起 按 照 一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标 准 计 算 利 息 至 款 清 之 日
止）；二、驳回刘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收取 2358 元、公告费 520 元，均由被告杨正峰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鼎晖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李萍萍：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方正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们中介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81
民初 874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黄迎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与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81 民初 59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陈玉强：本院受理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2024）皖 0181 民初 5462 号民事判决，因你下落不
明（或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阜阳金桔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李永进：本院受理原告张静雨诉被

告阜阳金桔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李永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9105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
告要求被告腾空并搬离阜阳市颍州区御景嘉苑的房屋，支付原告租
金 5400 元及后续租金、违约金 3600 元，李永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
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姚杰：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18029 号原告杜淑亮诉被告

姚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 4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涡阳县为舞而生舞蹈培训中心：本 委 受 理 张 梦（申 请 人）与

你 单 位（被 申 请 人）关 于 确 认 劳 动 关 系 、工 资 待 遇 、赔 偿 金 等 劳
动 争 议 一 案 皖 亳 涡 劳 人 仲 案〔2024〕127 号，现已按照法定程序审
理终结。因与你单位无法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 规 则》第 二 十 条 规 定 ，现 依 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该 案 裁 决 书 。
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差额 6024 元；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 3102 元；三、确认 2024 年 3 月 23 日至 2024 年 6 月 16 日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本裁决第一、二项为终局裁决，如对本裁
决 不 服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委 所 在 地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撤 销 裁 决 。 本 裁 决 第 三 、四 项 为 非 终 局 裁 决 ，如 对 本 裁 决 不
服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委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期满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涡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